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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儿科医学奖

宋庆龄儿科医学奖
是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妇

幼健康司共同发起设立的一个永久性奖项，表彰在
儿科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等领域的创新
与贡献。

是全国（暂不包括海外）儿科领域的科学技术
奖。



宋庆龄儿科医学奖奖励范围

奖励范围：
对0-14岁婴幼儿与少年时期的生长发育、疾病

防治与促进身心健康的临床医学、基础医学和公共
卫生的研究项目，包括胎儿发育和胎儿期疾病防治
相关的医学研究

宋庆龄儿科医学奖从2005年开始，每年一届，
从2014年(第九届)开始，每两年一届， 至今已颁发
十届。



宋庆龄儿科医学奖申报通知

申报通知：

每届申报通知会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妇幼健
康司和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网站发布，可查询下载
申报通知。

同时会转发到各推荐单位，推荐单位包括
•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中华医学会小儿外科学分会、中华预防医学会儿童保

健分会、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以及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武警部队后
勤部卫生局

•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宋庆龄儿科医学奖奖项设置

宋庆龄儿科医学奖分为“宋庆龄儿科医学奖”
和“宋庆龄儿科医学成果奖”

– 宋庆龄儿科医学奖
• 奖励促进儿科医学发展有突出贡献的高水平医学成果

• 所有地区和单位可以参评

– 宋庆龄儿科医学成果奖
• 奖励西部地区和基层的科研成果，包括适宜技术的研发和推广

• 只有西部地区和地级市及以下单位可以参评

• 办公室会遴选西部地区和基层单位的申报项目提交专委会



宋庆龄儿科医学奖评奖办法（一）

• 总则
– 管理委员会

• 评审专家评委会

• 评奖办公室

• 名额
– 每年奖励项目原则上为5-10项，但是根据每年

的申报情况由专委会确定，不限项。



宋庆龄儿科医学奖评奖办法（二）

• 推荐、申报

– 各推荐单位负责汇总和报送工作
•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中华医学会小儿外科学分

会、中华预防医学会儿童保健分会、中国医师协会
儿科医师分会以及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武警部
队后勤部卫生局

•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和
计划生育委员会

– 每个推荐单位推荐项目原则上不得超过3项



宋庆龄儿科医学奖评奖办法（三）

• 评审
– 形式审查

– 同行专家函审

– 专家委员会以会议方式进行集体审议

• 授予
– 管委会审核专家评审会议推荐的获奖项目，确

定获奖项目，通过公示后，组织颁奖大会



历届获奖项目汇总

一届 二届 三届 四届 五届 六届 七届 八届 九届 十届 合计

申报项目数
量

26 37 26 39 45 38 55 50 48 73 437

获得宋庆龄
儿科医学奖

5 7 2 6 5 6 10 4 6 9 60

获得宋庆儿
科医学成果
奖

1* 0 4 4 1 2 2 1 2 1 18

宋庆龄儿科医学奖目前一共有78个项目获奖，获奖项目来
自全国18个省51个单位。其中60个项目获得了宋庆龄儿科医
学奖，有17个项目获得了宋庆龄儿科医学成果奖，有1项获
得了宋庆龄儿科医学特别表彰奖，从第三届开始建立了宋庆
龄儿科医学成果奖。

注：第一届宋庆龄儿科医学奖有一项获得宋庆龄儿科医学奖特别表彰项目



宋庆龄儿科医学奖组织结构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

儿科医学奖励基金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妇幼健康司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儿科医学
奖励基金管理委员会

宋庆龄儿科医学奖
评审专家委员会

宋庆龄儿科医学奖励
基金办公室



宋庆龄儿科医学奖评奖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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